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風紀幹事職責
一、「週、朝會點名單」（簡稱小點單）應詳實登記，注意事項如後：

 (一)免勤、免升旗同學，請每日依座號順序登記在「備註」欄內。
 (二)值日生請登記在「值日生」欄內。

 (三)免勤、免升旗、值日生同學，請勿於「缺席情形」欄內劃記。
 (四)每次週會或朝會均須攜帶點名，並於結束時繳交至典禮台前。
二、每日08：00點名，並將未到人員依備註欄說明，詳實登錄於「週、朝會點名單」（小點單）內，缺席劃「╳」，點名時請用紅、藍色筆劃記，晨間缺席人數請填入。
 (一)小點單為每日發送未到校簡訊之依據，請於每日第一節下課確認未到校同學，加註「△」記號後送交生輔組，並宣導同學務必用學生証刷卡，超過第三節下課，視同未繳交。

 (二)晨間請確實點名、每日上午8時向本班同學報告晨間出缺席狀況後（避免誤記）晨間小點單（甲聯）9：10分以前送交學務處生輔組，小點單副聯（乙聯）請轉交風紀股長後登記後張貼班上生輔專欄公布周知，點名單更正限當日放學前申請逾期不受理。
三、請風紀幹事確實點名，凡朝會抽點發現點名不實，即依校規予以處分。

四、風紀股長請假由風紀幹事代理。
◎上列工作項目列入風紀幹事服務積分考評，作為期末發給幹部証書及期中懲處之依據。

※小點單填寫須知

   1.『免勤生、值日生不參加朝會升旗』，小點單上不劃記但要在表格值日生欄及備註欄內註明。惟免勤生必須要求每日八點前到校，未準時到之免勤同學以遲到登錄。未到者請在座號欄填(免x)。 

   2.一般學生星期二、四早上0740點名，星期一、三、五早上0800點名，未到者在座號欄劃x。
   3.登記錯誤更正劃○。
   4.缺席欄請填人數、各班免勤生座號請填寫在(備註欄內)，值日生座號填入值日生欄內。
   5.請務必填寫班級、日期並簽名，未填寫者視同未繳交。

※缺失統計項目包含朝(週)會點名單、第一節下課小點單繳交狀況及點名不確實更正人次。缺失累計每滿5次記警告乙次，分別於期中及期末各公告乙次。
註：1.小點單繳交均有詳細紀錄，作為風紀幹部獎懲依據。

    2.小點單每週二、四繳交二次(升旗小點單請在點單上圈選朝會)。

    3.週會以小點單點名，會後交給週會主持教官(週會小點單請在點單上圈選

週會)。
    4.有關風紀幹部注意事項，請上建中網站首頁→行政單位→學務處→生活輔導組→法令規章。

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風紀股長職責

一、上課日八時以前到學務處取回點名單及相關資料，點名單請確認班級及日期章無誤（禁止拿錯造成混亂），放在講桌上請任課老師點名並請老師簽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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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每日最後一節課時請向同學報告當日出缺席狀況或在黑板上公布（避免誤記）。
三、點名單請在放學後送回學務處。
四、每週星期四放學前發「班級缺曠明細表」，統計班上同學（上週）出缺席狀況，請風紀股長將表交給列名同學簽名，再請導師簽名，完成後送回學務處（隔週星期三放學前）。
五、缺曠同學如有疑問請在統計表印發三日內到學務處查詢。

六、風紀幹事請假由風紀股長代理。
七、各班點名單放置處即為班級聯絡箱（放置各單位發佈之通知與文宣），請風紀股長於拿取點名單時一併取回。 

八、各班座位表應粘貼於各班講桌上，如有更新應立即更換。

九、保管班級請假單，並提供同學請假諮詢，假單用罄請風紀股長到生輔組領用。
十、點名單請勿塗改，如發現有塗改痕跡，風紀股長依校規記警告至小過之處分(視情節輕重)。
· 上列工作項目列入風紀股長服務績分考評，作為期末發給幹部証書及期中懲處之依據。

※請風紀股長將各種請假程序向同學宣導，以免有同學因不明程序而導致逾期被處分。
（一）學生事病假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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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學生公假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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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不合格假單退回請轉交當事人處理。

※缺失統計項目包含每日點名單及週缺曠明細表缺交(含缺曠同學未簽名)。缺失累計每滿5次記警告乙次，分別於期中及期末各公告乙次。
註：1.點名卡及缺曠明細表繳交均有詳細紀錄，作為風紀幹部獎懲依據。

    2.有關風紀幹部注意事項，請上建中網站首頁→行政單位→學務處→生活輔導組→法令規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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